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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 

 

干部任免通知 

 

各二级单位： 

经 2024 年 4 月 17 日第 12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： 

建议吴武同志不再担任中国音乐学院工会主席职务； 

建议王萃同志作为中国音乐学院工会主席候选人； 

王萃同志任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院院长（兼），不再担任

中国音乐学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部长职务； 

吴志武同志不再担任中国音乐学院教育教学中心主任

职务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中国音乐学院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4 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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